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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行政院函送王委員育敏就鼓勵生育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74） 

王委員就鼓勵生育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協助民眾養育子女，減輕家長負擔，政府業開辦下列各項措施： 

(一)內政部自本（101）年 1 月 1 日開辦「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補助父母至

少一方未就業在家照顧 2 足歲以下幼兒，低收入戶家庭每月補助 5,000 元、中低收入戶家

庭每月補助 4,000 元、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家庭每月補助 2,500 元。統計本年 1 至 4

月，共計 9 萬 7,381 名 0 至 2 歲幼童申請，已核定 7 萬 9,210 名幼童。 

(二)保母托育費用補助：內政部自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保母托育費用補助，針對未滿 2

歲幼兒送托至證照保母或合法托嬰中心之家庭每月 3,000 元至 5,000 元補助，以減輕育兒

家庭經濟負擔。100 年度補助 2 萬 2,765 餘名 0 至 2 歲幼童，補助經費共計 4 億 6,912 萬

餘元。 

(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行政院勞委會、國防部、考試院銓敘部等分別於 98 年 5 月 1 日、8

月 1 日、99 年 5 月 14 日施行勞工、公教人員、軍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凡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之被保險人，前 6 個月得領取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六成，且父母得分別請領。 

(四)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補助：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凡家有滿 5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

讀公立幼托園所者，予以免學費補助額度每人每年 1 萬 4,000 元；就讀私立合作園所免學

費之補助額度每人每年 3 萬元；另並對弱勢家庭幼兒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99 年度托

兒所接受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補助幼兒 10 萬 7,181 人，金額 21 億 529 萬 8,456 元，100 年

補助幼兒 14 萬 9,254 人，金額 29 億 613 萬 9,367 元。 

(五)3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內政部自 91 年起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 3 歲以下兒童門診及住院

之部分負擔費用，自開辦以來已補助 164 億 3,400 餘萬元，每年補助約 55 萬人，補助經

費逾 17 億元。 

(六)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為協助新婚或育有子女之青年家庭解決居住問題，提供租金補貼每

戶每月最高 3,600 元，以及前 2 年前 2 年零利率購置住宅利息補貼。98 年已補助青年家

庭前二年零利率購置住宅利息補貼 1 萬 4501 戶，核定租金補貼 6,974 戶，99 年度及 100

年度合計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核定 2 萬 8,731 戶；租金補貼核定 1 萬 3,863 戶。 

(七)國民年金生育給付：「國民年金法」之生育給付，業自 100 年 7 月 1 日施行，給付額度

為被保險人按其平均月投保金額 1 次發給 1 個月（目前國民年金月投保金額為 1 萬 7,280

元，則單胎生育給付為 1 萬 7,280 元），每年約 9,000 餘人受惠。 

(八)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為鼓勵生育，業修正「所得稅法」第 17 條增列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額，納稅義務人有 5 歲以下之子女，除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

得稅適用稅率在 20%以上者或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計算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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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 13 條規定之扣除金額外，每人每年扣除 2 萬 5,000 元。預計每年

有 33 萬戶家庭受惠。 

二、有關王委員建議中央比照臺北市「助您好孕」專案，全面發放生育補助部分，查內政部前曾就

實施兒童照顧津貼及整合生育補助數度開會研商，經會議決議，因國民年金、勞工保險及軍

公教保險均辦理因婦女生育而發放之生育補助，現行保險制度之生育給付已足以補助生育等

費用；為使資源獲得最有效運用，是否另由中央另開辦生育補助，仍須進一步評估。 

三、至王委員所提產後護理機構一位難求，衛生署對於公立醫療機構，應鼓勵廣設收費平價產後護

理機構一節，為保障產後未滿 2 個月之產婦及出生未滿 2 個月之嬰幼兒，行政院衛生署於 82

年發布護理機構設置標準（97 年 9 月 23 日經修正為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護理人員可依

規定設立產後護理機構，經該署與各地方政府之努力，已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數，由 86 年之

6 家，增至 101 年 5 月之 126 家，該署亦與各地方衛生局每年合作辦理產後護理機構督導考核

及品質提升相關研討會及觀摩會，以提升其服務品質。另近期因龍年生子潮，除使產後護理

機構出現一床難求之情形，坊間並因此出現甚多以自費病房收費提供坐月子服務之醫院，價

格較為高昂，行政院衛生署已函請各地方衛生局輔導轄內提供坐月子服務之醫院自費病房宜

立案為產後護理機構，俾使其收費標準合理化，以提供平價服務床數。 

（二四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考量將外籍看護工納入我國長期照護

體系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72） 

黃委員就考量將外籍看護工納入我國長期照護體系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我國長照政策係以發展國內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為主軸，故外籍看護工之開放係屬補充性原則，

於國內照顧服務資源不足之情形下，適度開放引進，以解決國內重度失能者之基本照顧需求

。為配合國內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政府自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籍看護工申審新制，已取

消以巴氏量表為唯一申請依據，依規定被看護者須由醫院醫療團隊認定需 24 小時照顧，或持

有重度以上特定項目身心障礙手冊，並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推介本國照顧服務員無法媒合成

功者，始得申請外籍看護工，以合理反映照顧真實需求。 

二、本（101）年 2 月 23 日函請貴院審議之「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已將申請外籍看護工之評估

、訓練及其聘僱家庭得申請支持性服務等納入規範。另針對外界反映高齡者之特殊照顧需求

及巴氏量表評估之缺失，行政院勞委會已於本年 4 月 24 日邀集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研商認為

，高齡不代表失能，應再評估其失能狀況，且應以發展長期照護為優先。據此，該會初步決

定符合 80 歲以上，且達一定失能程度者，得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嗣經提跨國勞動力政

策協商諮詢小組第 14 次會議討論獲致共識，將進行相關法制修正作業，調整 80 歲以上高齡

者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標準。 


